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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公开
重庆市水利局

关于市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第B031号代表建议

办理情况的答复函

傅静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尽快建立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原水费补贴机制的建议》（第B031号）收悉。经与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共同研究办理，关于“减少相关税费上级分成比例切块用于农村供水价格补贴、管护补贴”不具备解决条件，“政府补贴一部分、企业承担一部分、群众分摊一部分的模式”已经采纳。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是我市历史上投资最大、涉及面最广、受益人口最多的民生水利工程。工程总投资143.45亿元，其中静态投资137.76亿元，包括中央投资46亿元、市级财政36.66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55.1亿元。2025年底工程将建成通水，可有效缓解渝西地区的缺水情势并优化水源相对单一的供水格局，提升城市供水安全保障能力，还可退还被挤占的农业灌溉和河道生态环境用水，为加快推进渝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水安全保障。
一、关于减少相关税费上级分成比例切块用于农村供水价格补贴、管护补贴事项
采纳情况：不具备解决条件。2024年10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水利部联合发布《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明确自2024年12月1日起全面实施水资源费改税试点。2024年12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水资源税具体适用税额等事项的通知》（渝府发〔2024〕22号）中，已明确水资源税市与区县划分比例。根据《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水利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4〕8号）、《财政部关于修改部分文件条款的通知》（财税〔2023〕9号）和《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物价局 重庆市水利局 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关于印发〈重庆市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渝财综〔2015〕101号）等要求，水土保持补偿费主要用于水土流失预防治理，并分别明确了水土保持补偿费中央与市级、中央与区县分成比例。故水资源税和水土保持补偿费均无法减少上级分成比例切块用于补贴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原水费。
二、关于政府补贴一部分、企业承担一部分、群众分摊一部分的模式

采纳情况：采纳。为促进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科学运营、规范管理、高效运转，充分发挥工程综合效益，由我局牵头，会同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和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运行管理单位，统筹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供水成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可承受能力等，对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运行管理工作进行了研究。围绕《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运行管理办法（试行）》这一主线，聚焦“水价形成机制”“水量分配方案”两个专题开展研究，我局多次组织市级相关部门、重庆交通大学和市水利专家委员会、水利部有关专家等研究讨论，我局主要领导多次专题研究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运行管理工作。通过不断修改完善，形成了《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运行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并于2025年3月，征求了市级相关部门和受水区人民政府的意见，目前正在修改完善中。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推进出台《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确保工程建成后水量、水价同步发力，促进供水企业可运行、群众可承受有机统一。
此答复函已经刘忠局长审签。对以上答复您有什么意见，请及时通过人大代表全渝通应用代表议案建议场景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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